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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全文】 

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99年度行專訴字第63號 

                民國99年8月1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甲○○ 
訴訟代理人 陳柏舟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乙○○（局長） 
訴訟代理人 丙○○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專利權事務事件，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被告核准之第088210381 號「展翼式散熱器」新型專利，於 

    訴外人韓國商材萬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材萬公司）提起舉發 

    後，專利權人郭清松於舉發答辯同時申請更正系爭專利申請 
    專利範圍，經被告審認准予更正，並依該更正後之內容審查 

    ，作成舉發不成立之審定，材萬公司不服，提起訴願及行政 
    訴訟，另案於本院審理中。原告於民國（下同）99年3 月31 
    日向被告寄發存證信函一紙，旨謂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之 

    更正違反專利法第108 條準用第64條第2 項規定，請求被告 

    確認核准該專利及更正之處分為無效，被告未於30日內回覆 
    ，原告遂依行政訴訟法第6 條第2 項，提起本件確認訴訟。 

二、原告之主張 

(一)被告所核准之新型第174880號專利，經專利權人於97年7 月 

  16日提出更正，並經被告核准。然該專利更正前之第3 項係 
  依附在第1 項（1+3 ），而更正前之第5 項係依附在第3 項 

  （3+5 ），且更正前之第6 項係依附在第3 項（3+6 ），其 

  更正前所要求之技術組合一為第1 項、第3 項及第5 項的組 
   合（1+3+5 ），另一為第1 項、第3 項及第6 項之組合（1+ 
   3+6 ），但更正後之組合為第1 、3 、5 、6 項之組合（1+ 
  3+5+6 ），明顯更正後之範圍已超出更正前之專利範圍並使 

   成為新的組合，亦即新的申請專利範圍，且原依附於第1 項 
    之附屬項，因第1 項之更正，亦同樣超出更正前之範圍，此 

    外，原專利範圍第3 項之文義，主要係在於左右對稱之散熱 

    鰭部，併入更正後專利範圍第1 項之文義，卻是將「左右對 

    稱」增加「地」，亦即改為修飾「位於該疊合部兩側向外延 
    伸」之副詞，不但非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更超出申請時原 
    說明書所揭露之範圍，依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六章第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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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第(9) 款規定，上述態樣之更正結果，導致擴大且變更原 

    申請專利範圍，違反專利法第108 條準用第64條第2 項之規 
    定，被告誤為核准之更正，有明顯重大之瑕疵，應為無效之 

    處分。 
(二)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本件系爭專利證書號17 

  4880專利，亦即申請案號000000000 號，於97年7 月16日准 

   予更正，專利權人郭清松據其更正後之專利範圍於99年1 月 

    15日向原告起訴請求至少新台幣1000萬元之侵害專利權損害 
    賠償，若被告該核准更正之處分為無效，則專利權人郭清松 

    自不能據以向原告起訴請求，原告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 

    上利益而得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又本件更正處分雖有重大明 

  顯之違法，但就更正處分違反專利法第64條之態樣，專利法 
  第67條卻漏未規範為得舉發或專責機關依職權撤銷之事由， 

  致目前實務上就違法之更正，利害關係人乃至於專責機關， 

  皆無法就更正之處分救濟或撤銷，雖目前專利法修正草案第 

   75條業將更正違法之態樣，亦即第71條，列為得舉發之事由 
    ，但於修法前，不能因此認為國家得任由此等行政程序上有 

    明顯重大瑕疵之行政處分存在，自應以確認無效訴訟之判決 

    ，以補行政救濟上之不足。 

(三)被告辯稱：「…原處分內容中准予更正及舉發不成立兩者乃 
  密不可分，原告對其之一部訴請確認無效，核無實益…」， 

   然被告就系爭新型第174880號專利核准更正之處分，與被告 

    就訴外人材萬公司就該專利提出之舉發，認定舉發不成立之 

    處分，二者不可分之法律依據為何、實質上又有何不可分之 
    理由，皆未見被告機關說明。且更正之聲請與舉發之提起， 

    彼此互不影響，被告未准予更正，仍可能認定舉發成立，縱 

    准予更正，亦可能舉發成立或不成立，因得否更正應依專利 

    法第64條認定，舉發是否成立，則依專利法第67條之規定判 
    斷，況准予更正之行政處分相對人為系爭專利權人，舉發不 

    成立之行政處分相對人為舉發人，二處分認定之依據、標準 

    、內容、處分之對象皆不相同，豈可謂不可分。又被告主張 

    原告應以參加訴外人材萬公司所提起之行政訴訟方式救濟， 
    故不得提起本件確認無效之訴，惟系爭更正之處分與被告機 

    關所為舉發不成立之處分，實質上為二獨立之行政處分已如 

    前所述，而訴外人材萬公司不服經濟部訴願決定所提起之行 

    政訴訟，標的為舉發不成立之行政處分，而非准予更正之行 
    政處分，二者訴訟標的不同，則原告參加該訴訟並無實益， 

    蓋縱該件訴訟勝訴，認定舉發有理由，被告應撤銷該專利權 

    ，亦非認定更正之處分違法，因是否撤銷專利權之判斷基礎 

    ，在於專利法第67條，與專利法第64條無涉，而更甚者，係 

    法院若認定該案依專利法第67條舉發不成立，法院亦無法以 
    更正之處分違法而撤銷之，蓋更正之處分是否違法，該案原 

    告即訴外人材萬公司並非更正處分之相對人，且違反專利法 

    第64條之行政處分，專利法並未賦予利害關係人得「撤銷」 

    之救濟方式，則原告又要於該訴訟主張何項法律依據進而「 
    撤銷」之，法院並無「撤銷」該違法更正行政處分之法律依 

    據，原告以「更正違法」之理由參加該訴訟並無實益。為此 
  起訴聲明確認被告核准新型第174880號專利之更正（97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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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16日申請）為無效。 

三、被告之答辯 
  本件原告訴之聲明係請求確認被告核准系爭專利之更正為無 

   效。惟被告原處分係核准更正在先，並以更正後之申請專利 

    範圍為審查依據，作成舉發不成立之審定，故原處分內容中 

    准予更正及舉發不成立兩者乃密不可分，原告對其之一部訴 
    請確認無效，核無實益。且原告起訴理由，無非是基於其對 

    專利法有關更正規定所持之個人見解，主張系爭專利之更正 

    導致擴大且變更原申請專利範圍，違反專利法第108 條準用 

    第64條第2 項規定，進而謂被告誤為核准之更正，有明顯重 
    大之瑕疵，應為無效之處分云云。亦即原告所欲爭執者，應 

    係被告核准更正之處分是否違法的問題，而非該處分之作成 

    有無行政程序法第111 條所定無效事由存在的問題。從而， 

    原告依行政訴訟法第6 條第1 項規定提起確認本局行政處分 

    無效之訴，顯非合法。原告未能提出本件更正之核准對其有 
  何法律上利益之喪失，即無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自不 

   得提起確認訴訟。綜上所述，本件起訴不合法，為此答辯聲 

    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一)按行政處分有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無效。行政程序法 

  第111 條第7 款定有明文。且按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 

    須已向原處分機關請求確認其無效未被允許，或經請求後於 
    三十日內不為確答者，始得提起之。行政訴訟法第6 條第2 
    項復定有明文。原告主張材萬公司對系爭第088210381 號「 
    展翼式散熱器」新型專利提起舉發後，專利權人郭清松於舉 

    發答辯同時申請更正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經被告審認 

    准予更正，並依該更正後之內容作成舉發不成立之審定，原 

    告為此已於99年3 月31日向被告寄發存證信函一紙，主張系 
    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之更正違反專利法第108 條準用第64條 

    第2 項規定，請求被告確認核准該專利及更正之處分為無效 

    ，被告未於30日內回覆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且有卷附 

    之舉發不成立審定書、存證信函等件為證，惟原告主張被告 
    核准更正之處分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而為無效，則為被告所否 

    認，被告雖曾以書面抗辯原告起訴因無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而不合法，惟原告提出專利權人郭清松於99年1 月15日依 

    更正後之申請專利範圍向原告提起之專利侵權民事訴訟起訴 
    狀，故原告主張如系爭更正審定無效，專利權人即可能無法 

    對原告起訴，並非顯不可採，故原告應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 

    上利益。從而，本件之主要爭點應為被告所為准予更正之審 

    定，是否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而應為無效。 

(二)次按所謂無效之行政處分，係指行政行為具有行政處分之形 
    式，但其內容具有嚴重瑕疵而自始、當然、確定不生效力。 

    基於維護法律之安定性，行政處分是否無效，除法律定有明 

    文之情形外，宜從嚴認定，故原則上係以明顯且重大之瑕疵 

    作為認定標準之理論基礎，而行政程序法第111 條正是上開 
    法理之具體化。依該條之規定：「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無效：一、不能由書面處分中得知處分機關者。二 

    、應以證書方式作成而未給予證書者。三、內容對任何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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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不能實現者。四、所要求或許可之行為為構成犯罪者。五 

    、內容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者。六、未經授權而違背法 
    規有關專屬管轄之規定或缺乏事務權限者。七、其他具有重 

    大明顯之瑕疵者。」可知，關於行政處分之無效，係採重大 

    明顯說，其中第1 款至第6 款乃重大明顯之例示規定，除此 

    6 種情形外，其他重大明顯瑕疵者亦屬無效，惟所謂重大明 
    顯之瑕疵者，係指外觀有明顯重大瑕疵而言，亦即任何人一 

    望即知重大明顯程度，始足當之，若行政處分有違法不當之 

    通常瑕疵，而未達明顯重大者，僅得請求撤銷該違法之行政 

    處分，尚不得訴請確認為無效之行政處分甚明。 
(三)經查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郭清松於97年7 月16日於函覆被告 

    關於材萬公司舉發案之答辯理由時，同時申請更正系爭專利 

    之申請專利範圍，被告於審酌後，於98年6 月2 日之舉發審 

    定書中，以專利權人郭清松係將原申請專利範圍第3 、5 、 

    6 項進一步界定之技術特徵併入第1 項後刪除，刪除原申請 
    專利範圍第8 項，並將原申請專利範圍第9 項之附屬項更正 

    為第8 項之獨立項，該等更正屬於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之更 

    正，並未超出申請時原說明書或圖示所揭露之範圍，又申請 

    專利範圍第3 、5 、6 項皆係進一步界定第1 項散熱片之構 
    造，將其併入第1 項，並未使此更正後之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實質擴大或變更，更正後之申請專利範圍第2 至7 項因直 

    接或間接依附之第1 項未實質擴大或變更而為相同之情形， 

    符合專利法第108 條準用第64條第1 項第1 款及第2 項之規 

    定等理由而准予更正，有該舉發審定書在卷可按，又被告曾 
    於97年11月12日函請舉發人材萬公司就更正表示意見，材萬 

    公司於97年12月11日依更正後之申請專利範圍提出舉發補充 

    理由書，並新增證據，被告且於98年1 月20日辦理郭清松及 

    材萬公司之面詢，材萬公司於面詢後之98年2 月27日再次提 
    出舉發補充理由，並新增證據，專利權人亦於被告交付該補 

    充理由書後，於98年4 月24日提出補充答辯予被告，此均有 

    卷附之舉發資料等件可憑，是本件有關准予專利更正之審定 

    ，無論從程序上或實體上，均無一望即知之明顯重大瑕疵， 
    被告斟酌專利權人及舉發人之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 

    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為判斷，並將其決定及理由告知當 

    事人，並無所謂重大明顯而致該審定應為無效之情形，原告 

    所爭執者不外是被告就系爭專利更正前後之比對判斷有無瑕 
    疵之問題，然此等認定之瑕疵，僅係是否構成處分違法而得 

    撤銷之事由，其程度上並未達到上開法規範所稱之「重大」 

    或「明顯」瑕疵，故原告主張該等瑕疵嚴重到使系爭更正審 

    定無效，並不可採。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處分並不發生自始、當然無效之情形，原 
    告訴請確認無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 
條、行政訴訟法第9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9  年  8   月  30  日 

                    智慧財產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國成 

                                      法  官 陳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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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熊誦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 
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 
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99  年   8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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